毕业证明书、学位证明书办理所需材料和办理流程
一、申请办理对象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规定，已取得我校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的学生，因证书遗失或者损坏，其证书原件不可补发，可申请办理相应的证明书，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相应的证明书原则上仅能补办一次。 
二、毕业证明书、学位证明书办理所需材料
1.《毕业、学位证明书办理申请表》；
2.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）；
3.近期免冠正面照片：要求小2寸蓝底，3-4张，同版电子照片一份；
4.个人书面申请：简要说明遗失情况及补办理由，本人署名+日期；
5.如不能本人到场办理，可委托他人办理，需提供委托书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二、办理流程
1.下载《毕业、学位证明书办理申请表》，填写相关信息后，到所在二级学院签字盖章；
2.携带《毕业、学位证明书办理申请表》及所需材料，提交至教务处（永川校区：第二行政楼教务处207；巴南校区：图书馆821教学实践工作办公室）；
3.经教务处核实后，携带《毕业、学位证明书办理申请表》及所需材料至财务处缴费（永川校区：第一行政楼财务处208；巴南校区：图书馆804综合办公室财务处）；
4.将所有材料提交至教务处，由教务处统一制证、盖章，制证完成后通知学生领取，办理时间约为1-2周。
注：办理完成的证明书可选择本人现场领取或邮寄，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。

附件：1.《毕业、学位证明书办理申请表》
      2.委托书
